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登记表

培训机构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学校名称
	

	学校地址
	
	邮    编
	

	批办文号
	
	许可证编号
	
	办学性质
	

	占地面积
	
	建筑面积
	
	场地所有权
	

	校   长
	
	联系电话
	
	传    真
	

	联 系 人
	
	联系电话
	
	
	

	电子信箱
	

	职业（工种）名称
	培训等级
	收费标准
	教材使用
	设备设施情况

	
	
	
	
	请打印详单附后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教职工总数    人。其中：专职理论教师    人；专职实习教师     人；管理人员     人；外聘教师    人。

	学历（职称）
	本科以上（人）
	大专（人）
	高级职称（人）
	中级职称（人）
	其它（人）

	专职理论教师
	
	
	
	
	

	专职实习教师
	
	
	
	
	

	管理工作人员
	
	
	
	
	

	外 聘 教 师
	
	
	
	
	

	注：管理人员、专职理论（实习）教师、外聘教师的学历、职称栏目人数加和，必须与上行教职工总数一致。

	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意见
	


注：1、“办学性质”填写企业、事业、社会团体、个人；

2、“办学许可证编号”填写劳动保障部门审批的编号；

3、“职业（工种）名称及培训等级”应与办学许可证上内容一致，每个职业（工种）均须注明培训等级；

4、“联系电话”填写学校有效的对外联系电话。

